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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5月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9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坚朗路3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白宝鲲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股份233,760,0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2.70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72,404,1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61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61,355,9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081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人，代表股份42,027,5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07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5,671,4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63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人，代表股份36,356,0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3069％。

3、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0、2.00、3.00、4.00、5.00、7.00、9.00、10.00、11.00均涉及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0,807 99.5079％ 440,929 0.4921％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41,586,627 98.9509％ 440,929 1.0491％ 0 0.0000％

（2.00）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6,239 99.5140％ 435,497 0.4860％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592,059 98.9638％ 435,497 1.0362％ 0 0.0000％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6,239 99.5140％ 435,497 0.4860％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592,059 98.9638％ 435,497 1.0362％ 0 0.0000％

（2.03）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6,239 99.5140％ 435,497 0.4860％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592,059 98.9638％ 435,497 1.0362％ 0 0.0000％

（2.0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6,239 99.5140％ 435,497 0.4860％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592,059 98.9638％ 435,497 1.0362％ 0 0.0000％

（2.05）发行数量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6,239 99.5140％ 435,497 0.4860％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592,059 98.9638％ 435,497 1.0362％ 0 0.0000％

（2.06）限售期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6,239 99.5140％ 435,497 0.4860％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592,059 98.9638％ 435,497 1.0362％ 0 0.0000％

（2.07）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9,209,247 99.5620％ 392,489 0.4380％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635,067 99.0661％ 392,489 0.9339％ 0 0.0000％

（2.08）上市地点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6,239 99.5140％ 435,497 0.4860％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592,059 98.9638％ 435,497 1.0362％ 0 0.0000％

（2.09）公司滚存利润分配的安排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6,239 99.5140％ 435,497 0.4860％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592,059 98.9638％ 435,497 1.0362％ 0 0.0000％

（2.10）决议有效期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6,239 99.5140％ 435,497 0.4860％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592,059 98.9638％ 435,497 1.0362％ 0 0.0000％

（3.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6,239 99.5140％ 435,497 0.4860％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592,059 98.9638％ 435,497 1.0362％ 0 0.0000％

（4.00）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0,807 99.5079％ 440,929 0.4921％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41,586,627 98.9509％ 440,929 1.0491％ 0 0.0000％

（5.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9,203,815 99.5559％ 397,921 0.4441％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629,635 99.0532％ 397,921 0.9468％ 0 0.0000％

（6.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233,740,139 99.9915％ 19,915 0.0085％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2,007,641 99.9526％ 19,915 0.0474％ 0 0.0000％

（7.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采取填补措施以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0,807 99.5079％ 440,929 0.4921％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41,586,627 98.9509％ 440,929 1.0491％ 0 0.0000％

（8.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2023年-2025年）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233,740,139 99.9915％ 19,915 0.0085％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2,007,641 99.9526％ 19,915 0.0474％ 0 0.0000％

（9.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0,807 99.5079％ 440,929 0.4921％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41,586,627 98.9509％ 440,929 1.0491％ 0 0.0000％

（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88,991,585 99.3190％ 610,149 0.6810％ 2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1,417,405 98.5482％ 610,149 1.4518％ 2 0.0000％

（11.0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体表

决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89,160,807 99.5079％ 440,929 0.4921％ 0 0.0000％

中小投

资者表

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41,586,627 98.9509％ 440,929 1.0491％ 0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赵耀、付雄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688216�证券简称：气派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8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更正将影响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当期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等数据，不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等，不会对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总资产减少19,037,588.87元，总负债减少19,035,101.76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减少2,487.11元。

一、概述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3年4月28日发布了《气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经自查，因财务人员核算疏忽及对财务报表追溯调整

的口径的理解错误导致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四、季度财务报表” 之“（二）财

务报表” 之“合并资产负债表”部分数据错误,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在接受客户晶圆或芯片进行加工时，少量客户采用先将相关晶圆或芯片以正

常交易方式出售给公司，再由公司完成封装测试等工序形成成品后，再销售给客户，双方约

定，公司对该晶圆或芯片没有处置权，也不承担晶圆或芯片价格涨跌的风险，只能全部销售

给对应的客户。按收入确认准则，公司对该晶圆或芯片采用净额法核算。 本次季报编制中，

由于财务人员核算疏忽，仅对成品及出库产品进行了净额法核算，对相关科目进行了冲抵，

对应该进行抵消的在原材料仓的晶圆及芯片以及在生产线上的晶圆或芯片在产品没有抵

消，导致存货与应付账款同时增加19,065,076.33元。

2、根据财政部2022�年 11�月 3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

的通知》（财会[2022]31号），对“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

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会计政策内容进行了规范说明。本公司于2023年1月1日起

执行该解释，并根据准则解释要求，确认租赁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时

相应调整本期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 由于财务人员核算疏忽，在编制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

延所得税负债时， 没有对期初调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滚动调整，导

致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少计27,487.46元，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少计29,974.57元，期末未

分配利润多计2,487.11元。

3、公司在财务报表追溯调整的口径上存在理解错误，公司追溯调整的是2023年1月1

日，则“4.2.合并资产负债表&4.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2022年12月31日” 应填写追溯

调整前的数据。

公司于2023年5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要求，全体董事及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对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更正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更正后，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需要进行更正，总资

产减少19,037,588.87元，总负债减少19,035,101.76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减少2,487.11元。不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等，不会对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一）对《2023年度第一季度报告》“一、 主要财务数据” 之“(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

务指标”的更正：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幅度(%)

营业收入 95,927,426.22 -2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32,281.6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771,338.88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63,713.41 -129.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5 减少3.24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10,748,661.66 -27.4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1.20 减少0.5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变

动幅度(%)

总资产 1,793,481,243.84 1,788,084,682.87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54,042,891.57 889,487,128.67 -3.98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幅度(%)

营业收入 95,927,426.22 -2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32,281.6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771,338.88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63,713.41 -129.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5 减少3.24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10,748,661.66 -27.4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1.20 减少0.5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变

动幅度(%)

总资产 1,774,443,654.97 1,788,057,195.41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54,040,404.46 889,489,615.78 -3.99

（二）对《2023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四、季度财务报表” 之“（二）财务报表” 之“合

并资产负债表”的更正：

更正前：

“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3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6,455,713.40 153,151,686.7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8,362,094.32 46,905,233.83

应收账款 87,719,232.90 100,623,900.79

应收款项融资 11,717,569.32 9,882,770.03

预付款项 6,074,600.35 2,655,167.6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2,318,715.17 2,007,461.17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43,624,578.79 113,081,785.18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9,517,705.82 13,212,314.88

流动资产合计 425,790,210.07 441,520,320.3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719,154.98 1,888,898.6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14,920,809.15 14,685,563.81

固定资产 1,067,580,124.97 1,084,144,630.36

在建工程 180,021,177.43 151,777,897.8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136,026.66 199,830.48

无形资产 35,792,873.86 36,261,832.7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9,313,434.68 18,832,555.4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959,927.00 34,874,600.46

其他非流动资产 7,247,505.04 3,898,552.7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67,691,033.77 1,346,564,362.52

资产总计 1,793,481,243.84 1,788,084,682.8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0,086,324.65 250,990,751.47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68,835,220.61 193,363,134.99

应付账款 175,163,669.60 193,528,838.24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4,352,819.50 3,386,639.5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8,541,187.89 13,178,255.10

应交税费 1,576,191.60 3,056,133.83

其他应付款 8,622,855.37 9,130,303.7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487,775.92 7,528,485.81

其他流动负债 34,168,221.30 38,000,242.30

流动负债合计 668,834,266.44 712,162,784.95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157,300,000.00 107,84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09,406,101.48 74,565,869.54

递延所得税负债 3,606,288.20 3,732,003.25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70,312,389.68 186,137,872.79

负债合计 939,146,656.12 898,300,657.7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6,270,000.00 106,27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22,391,505.18 522,391,505.18

减：库存股 12,788,213.09 10,973,770.49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9,496,775.30 19,496,775.3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18,672,824.18 252,302,618.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854,042,891.57 889,487,128.67

少数股东权益 291,696.15 296,896.4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854,334,587.72 889,784,025.1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793,481,243.84 1,788,084,682.87

公司负责人：梁大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泽伟 会计机构负责人：蔡佳贤

”

更正后：

“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3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6,455,713.40 153,151,686.7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8,362,094.32 46,905,233.83

应收账款 87,719,232.90 100,623,900.79

应收款项融资 11,717,569.32 9,882,770.03

预付款项 6,074,600.35 2,655,167.6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2,318,715.17 2,007,461.17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24,559,502.46 113,081,785.18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9,517,705.82 13,212,314.88

流动资产合计 406,725,133.74 441,520,320.3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719,154.98 1,888,898.6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14,920,809.15 14,685,563.81

固定资产 1,067,580,124.97 1,084,144,630.36

在建工程 180,021,177.43 151,777,897.8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136,026.66 199,830.48

无形资产 35,792,873.86 36,261,832.7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9,313,434.68 18,832,555.4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987,414.46 34,847,113.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7,247,505.04 3,898,552.7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67,718,521.23 1,346,536,875.06

资产总计 1,774,443,654.97 1,788,057,195.4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0,086,324.65 250,990,751.47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68,835,220.61 193,363,134.99

应付账款 156,098,593.27 193,528,838.24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4,352,819.50 3,386,639.5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8,541,187.89 13,178,255.10

应交税费 1,576,191.60 3,056,133.83

其他应付款 8,622,855.37 9,130,303.7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487,775.92 7,528,485.81

其他流动负债 34,168,221.30 38,000,242.30

流动负债合计 649,769,190.11 712,162,784.95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157,300,000.00 107,84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09,406,101.48 74,565,869.54

递延所得税负债 3,636,262.77 3,702,028.68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70,342,364.25 186,107,898.22

负债合计 920,111,554.36 898,270,683.1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6,270,000.00 106,27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22,391,505.18 522,391,505.18

减：库存股 12,788,213.09 10,973,770.49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9,496,775.30 19,497,024.0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18,670,337.07 252,304,857.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854,040,404.46 889,489,615.78

少数股东权益 291,696.15 296,896.4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854,332,100.61 889,786,512.2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774,443,654.97 1,788,057,195.41

公司负责人：梁大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泽伟 会计机构负责人：蔡佳贤

”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影响。公司更新后的《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

告（更正后）》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董事会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说明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等相关要求，公司对2023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

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且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

财务状况产生实质影响。 全体董事同意公司对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董事

会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 《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更加符合法律、法规及

规范文件的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及广大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及定期报告更正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 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使公司财务 报表能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同 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全体监事同意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

五、其他说明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财务核算、信

息披露文件编制和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216� � � � � � � � �证券简称：气派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6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9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的召

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气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等相关要求，公司对2023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

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且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

财务状况产生实质影响。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气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216�证券简称：气派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7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9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孙少林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

相关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使公司财务报表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气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80� � � � � � � � � �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3-044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38人，可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203.7519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439%。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5月12日。

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已成就，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38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203.7519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439%。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进度概况和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2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已进行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

董事肖永平先生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3月10日，公司在内网上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进

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2年3月11日，

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2022年3月12日， 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 披露了 《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2022年3月16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核查〈纳思达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

2022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

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2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司完成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上市日：2022年5月10日，授予登记完成数

量：510.9578万股，授予价格：24.82元/股，授予登记人数：444人。

2022年7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对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由24.82元/股调整为24.72元/股，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

励计划回购价格调整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调整事项。

2023年2月16日至2023年2月26日，公司在内网上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及职务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3年2月28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核查意见》。

2023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预留授予的3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3.08万股， 授予日为2023年2月27

日，授予价格为26.44元/股。

2023年4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已进行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金

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为限售

期，限售期满后为解除限售期，在满足相关解除限售条件的情况下，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为40%，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登记完成日为2022年5月10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将于2023年5月9日届满。

（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符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各项解除限售条件。

具体成就情况说明如下：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除刘海亮等6名激励对象离职外， 其余438名激励对

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业绩指标考核条件：

注：（1）上述2021年公司净利润包含控股子公司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归

属上市公司2021年1月-9月39.31%份额的净利润及2021年10月-12月100%份

额的净利润。

（2）上述净利润增长率指标以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并剔

除本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

2021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116,322.98万元，2022年根据业绩指标口径调整后

净利润为191,189.10万元，公司2022�年度业绩指标

口径的净利润增长率64.36%。因此，公司业绩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评条件：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

施。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评级分为五档，根据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评级确定个人层

面绩效考核解除限售比例（N），具体考核要求如下：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x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公

司层面业绩考核解除限售比例（M）×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解除限售比例（N）。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解除限售的，由

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不得递延至下一年度。

除刘海亮等6名激励对象离职外， 其余438名激励对

象2022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为B以上 （含B），

均满足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个人绩效考核解除限售

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业绩指标

等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满足公司《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除限售

手续。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5月12日；

2、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38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203.7519万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439%；

3、本次可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03.7519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439%。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

已解除限售的

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

1 孔德珠 董事兼总经理 69.60 0 27.84 41.76

2 尹爱国 技术负责人 29.40 0 11.76 17.64

3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骨干人员以及

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其

他人员（436人）

410.3798 0 164.1519 246.2279

合计 509.3798 0 203.7519 305.6279

注：1、激励对象孔德珠先生为公司董事，尹爱国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后，将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2、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公司拟对6名离职激励对

象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57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四、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2022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6），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1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本人拟获授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故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实际发生的激励对象共计444人，实际

授予的股份为510.9578万股。

2022年7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对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由24.82元/股调整为24.72元/股。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五、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8,969,171 9.81% -2,037,519 136,931,652 9.67%

高管锁定股 1,062,990 0.08% 0 1,062,990 0.08%

首发后限售股 132,796,603 9.38% 0 132,796,603 9.38%

股权激励限售股 5,109,578 0.36% -2,037,519 3,072,059 0.2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277,077,767 90.19% 2,037,519 1,279,115,286 90.33%

三、股份总数 1,416,046,938 100.00% 0 1,416,046,938 100.00%

本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

结构表为准。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

5、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